
证券代码：002666� � �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2013-027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5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广

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现场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保利洲际酒店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3 年 5 月 21 日（周二）。

5、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5:00 至 2013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6、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徐咸大先生。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8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04,035,67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0222%。 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进行投票

的股东共 8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03,702,83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8143%；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32,841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2080％。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

务所王祺律师、许迪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

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4,034,2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87%，反对 1,40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王祺律师、许迪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51� � �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13-14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2�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19,425,500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

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27 元；持有

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0.285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

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对于 QFII、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45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15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3 年 5 月 27 日

2、除权除息日：2013 年 5 月 28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3 年 5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05

中国重汽

（

香港

）

有限公司

五、相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南首

咨询联系人：张 欣

咨询电话：（0531）85587586、85587588

传真电话：（0531）85587003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006� � � �股票简称：深振业 A� � � �公告编号：2013-015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永亨银行” ）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惠州市惠阳区振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阳振业” ）提供总金

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 万元）的两年期项目贷款额度，须由本公司为惠

阳振业此次贷款额度及应计利息等衍生债务提供 100%无条件、 不可撤销及连带

保证责任的还款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两年。

本次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不涉及本公司章程第四十二条的担保事宜。

本次担保事项经 2013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七次会议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惠州市惠阳区振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9 月 25 日

注册地点：惠州市惠阳区三和经济开发区惠南大道北侧惠阳振业城

法定代表人：陈义家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持资质证书经营）；兴办酒店、投资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审批）。

（二）被担保人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 亿元， 截至 2012 年底本公司的实际出资额

为 21,320 万元，持股比例为 82%，被担保人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被担保人的主要经济指标：

惠阳振业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3-03-31 2012-12-31

备注

资产总额

（

元

）

630,136,710.91 606,662,625.88

其中

：

货币资金

（

元

）

73,722,434.02 53,769,264.24

存货

（

元

）

452,095,094.03 452,541,736.36

负债总额

（

元

）

293,891,198.99 272,379,492.86

其中

：

银行借款

（

元

）

50,000,000.00 50,000,000.00

系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的汇票融

资借款

预收账款

（

元

）

13,390,295.00 13,313,797.00

流动负债

（

元

）

230,500,903.99 209,065,695.85

或有事项总额

（

元

）

0 0

净资产

（

元

）

336,245,511.92 334,283,133.02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

元

）

10,033,502.00 129,600,666.00

利润总额

（

元

）

2,626,072.43 70,536,807.38

净利润

（

元

）

1,962,378.90 52,826,033.7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永亨银行” ）为控股子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振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阳振业” ）提供总金额为人

民币壹亿元整（￥10,000 万元）的两年期项目贷款额度，须由本公司为惠阳振业

此次贷款额度及应计利息等衍生债务提供 100%无条件、 不可撤销及连带保证责

任的还款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两年。 本次对外担保行为不涉及本公司章程第四十

二条的担保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一）提供担保的原因

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永亨银行” ）为控股子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振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阳振业” ）提供总金额为人

民币壹亿元整（￥10,000 万元）的两年期项目贷款额度，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

浮 5%。 该贷款用于支付“惠阳振业城” 项目 G、H、D组团的建筑工程费用。 按照

永亨银行本次项目贷款的担保条款规定， 借款人的控股母公司深圳市振业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须对此次贷款额度及应计利息等衍生债务提供 100%无条件 、

不可撤销及连带保证责任的还款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两年。

（二）董事会关于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判断

被担保人主要经营开发位于惠州市惠阳区三和经济开发区惠南大道北侧

“惠阳振业城” 项目。 随着 2013 年 6 月份 D 组团的开盘销售，惠阳振业城可售面

积可达约 3.8 万平方米（对应的可售金额在 4.5 亿元以上），并且 D、GH 组团毛

利均在 50%以上，惠阳振业能够确保通过销售回笼资金保障偿债能力；并且公司

持有惠阳振业 82%的股权，处于绝对控制地位，有能力对惠阳振业经营管理风险

进行控制。 因此，对惠阳振业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三）由于本次担保风险可控，被担保人及其他股东不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积对外担保余额为 251,939.45 万

元， 其中公司为子公司天津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35,

000 万元，公司为商品房承购人向银行提供的抵押贷款担保余额为 216,939.45 万

元，该类担保系公司为购买本公司商品房的业主所提供的阶段性担保，该担保至

按揭房产取得房地产权利证书并办妥抵押登记手续止，属于行业惯例。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400� � �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13-21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 5 月 21 日， 本公司收到股东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其

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收盘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

流通股 3,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1%，减持均价为 28 元 / 股。 2013 年 5

月 20 日收盘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流通股 3,361,

9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4%，减持均价为 29.94 元 / 股，两次合计减持了本

公司流通股 6,361,9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4%。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许昌许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2013

年

5

月

16

日

28

元

/

股

3,000,000 0.61%

2013

年

5

月

20

日

29.94

元

/

股

3,361,913 0.684%

其它方式

合 计

6,361,913 1.294%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许昌许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6,361,913 1.294% 0 0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6,361,913 1.294%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2、本次减持的股份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改承诺为：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

诺在限售期满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份价格不低于

8 元 / 股(当公司送股、转增股本、增资扩股、配股、派息等使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

发生变化时，对此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述承诺。

3、本次减持后，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票。

三、备查文件

1、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793� � �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3-048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 5 月 21 日，公司收到公司股东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新华闻” ）《关于减持你司股份情况的说明》，根据有关规定，现将上海新

华闻减持公司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上海新华闻

集中竞价交易

2012

年

11

月

6

日

－2013

年

5

月

20

日

8.48 1,526.324 1.12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 计

8.48 1,526.324 1.12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上海新华闻

合计持有股份

1,720.557 1.26 194.233 0.14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20.557 1.26 194.233 0.14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海新华闻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30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1%。

2、上海新华闻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上海新华闻本次减持遵守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

相关承诺。

上海新华闻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承诺：自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

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 2006 年 2 月 27 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三、备查文件

1．上海新华闻《关于减持你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548� � �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3-013

债券代码：126006 债券简称：07 深高债

债券代码：122085 债券简称：11 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人民币 0.13 元

●每股现金红利 （扣税后）： 自然人股东 （含证券投资基金） 为人民币

0.1235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为人民币 0.117 元

●股权登记日：2013 年 5 月 27 日

●除息日：2013 年 5 月 28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3 年 6 月 3 日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3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 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发布的日

期为 2013 年 5 月 15 日的公告内容。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2 年度

2、发放范围：全体股东

3、 本次分配以 2012 年末总股本 2,180,770,326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30 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83,500,

142.38 元，分配后余额结转下年度。

(1)�对于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

定，公司先按 5%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后进行发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 0.1235 元。 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在 1 个月以内

（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

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实际税负为 5%。 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

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构申报纳税。

(2)�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17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退税申请。

(3)�对于 A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3 元。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2013 年 5 月 27 日

2、 除息日：2013 年 5 月 28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3 年 6 月 3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3 年 5 月 2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总公司、招商

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和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

直接发放。

2、除上述股东外，其他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

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有关 H 股股息发放的安排，请

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发布的日

期为 2013 年 5 月 15 日的公告。

六、有关咨询事项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2-4 层（邮编：518026）

联系电话：755-8285� 3339

联系传真：755-8285� 3411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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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未经审计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董事会” ）谨此公告本

集团 2013 年 4 月的营运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比

例

收入合并比

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

（

千辆次

）

日均路费收入

（

人民币千元

）

本月 同比增减 本月 同比增减

深圳地区

：

梅观高速

100% 100% 117 -4.1% 726 -23.4%

机荷东段

100% 100% 131 1.0% 1,228 -13.9%

机荷西段

100% 100% 113 9.1% 972 -21.9%

盐坝高速

100% 100% 24 -22.9% 376 -11.7%

盐排高速

100% 100% 42 4.6% 489 -9.1%

南光高速

100% 100% 67 17.5% 717 21.1%

水官高速

40%

—

140 4.4% 1,191 0.6%

水官延长段

40%

—

31 13.3% 149 -11.7%

广东省其他地区

：

清连高速

76.37% 100% 23 -5.1% 1,471 0.2%

阳茂高速

25%

—

27 -10.1% 1,412 -4.2%

广梧项目

30%

—

23 0.3% 717 -0.8%

江中项目

25%

—

79 -20.8% 873 -15.0%

广州西二环

25%

—

39 8.8% 788 6.1%

中国其他省份

：

武黄高速

55% 100% 36 -13.0% 1,026 -15.7%

长沙环路

51%

—

12 -10.9% 124 2.0%

南京三桥

25%

—

27 5.6% 1,154 31.6%

简要说明：

1、2013 年 4 月 4 日至 4 月 6 日清明假期期间以及 2013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劳动节假期期间，本集团经营和投资的所有高速公路项目须执行国务院批复

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 与 2012 年相应假期期间的营运

数据相比， 各项目在上述方案实施 6 天期间的计费车流量及路费收入均出现大

幅下降。 有关政策的详情，请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17 日的公告。

2、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广东省按照统一的收费费率、收费系数、匝道长度

计算方式和取整原则，对省内所有高速公路项目实施统一收费标准，并于其后针

对因实施上述方案而提高收费额的情况进行了后续调整。 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

司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31 日和 2012 年 8 月 17 日的公告。 从实施后的数据看，上

述政策的实施对机荷高速、梅观高速、水官延长段、盐排高速、江中项目、广梧项

目以及广州西二环的营运表现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广东省内其他项目受影响程

度相对轻微。

3、路网格局的变化在一段时期内会对项目表现带来影响。 从本月数据看，周

边路网的完善或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等因素对南光高速、南京三桥、广州

西二环的营运表现产生较明显的拉动作用；而相邻道路的开通，对武黄高速、江

中项目则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此外，梅观高速北段正在实施扩建工程，机荷西

段在实施维护修缮工程， 对该等项目及相连道路的通行条件和营运表现也产生

一定影响。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http://www.sz-expressway.com 的“收费路桥” 和

“营运数据” 栏目，分别查阅各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营运数据。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 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

成，且未经审计。 由于完成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

程序，该等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等数据仅作为阶段

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投资者务须小心谨慎，避免不恰当地依赖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21 日

2013年 5 月 22日 星期三

B3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200053� � �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 � �公告编号：2013-24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 月 28 日以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本次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在深圳赤湾石油大厦 16 楼

召开，并以现场方式进行表决。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 11 人。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经审议选举田俊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田俊彦先生简历详

见附件）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2、《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经审议选举梅志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3、《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经审议选举田俊彦先生、梅志明先生、刘伟先生、何黎明先生、陈伟杰

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并选举田俊彦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4、《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经审议选举陈叔军先生、于秀峰先生、任永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并选举陈叔军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5、《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经审议选举陈伟杰先生、范肇平先生、刘伟先生、何黎明先生、于秀峰

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并选举陈伟杰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三、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田俊彦先生简历

田俊彦先生，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系硕士研究生。 曾任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副教授，自 1996 年起历任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发展

部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及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田俊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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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 月 28 日以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在深圳赤湾石油大厦 16 楼召开，并以现场方式进行表

决。 应出席监事 6 人，实际出席 6 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会议经审议选举张建国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为同意 6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三、备查文件

1、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890� � �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13-011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2.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否决或变更提案；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3 年 5 月 21 日上午 10：00

2.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 165 号一楼商务中心会议室

3.召集人：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主持人：董事长蒋纬球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代表股份 80259759 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1.14％。

四、提案审议通过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 80259759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弃权 0�股，反对 0�股；

2、审议通过公司《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80259759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弃权 0�股，反对 0�股；

3、审议通过公司《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80259759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弃权 0�股，反对 0�股；

4、审议通过公司《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80259759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弃权 0�股，反对 0�股；

5、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12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9,293,491.42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74,447,775.24 元，扣除 2012 年半年度现金

分红 7,592,831.98 元，2012 年度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7,561,451.84 元。

公司 2012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7,

964.16 万股为基数， 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 0.2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7,592,832.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39,968,

619.84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同意 80259759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弃权 0�股，反对 0�股；

6、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285841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7、审议通过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同意 80259759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弃权 0�股，反对 0�股；

8、审议通过续聘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80259759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弃权 0�股，反对 0�股。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4 月 16 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居建平 张红叶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列席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2、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0422� � � �证券简称： 昆明制药 编号： 临 2013-27 号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功发行 2013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拟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3 亿

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的事项已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

注[2012]CP121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详见 2012 年 5 月 31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公司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成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简称：13 昆明制药 CP001

短期融资券代码：041360032

短期融资券期限：365 天

计息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2013 年 5 月 16 日

实际发行总额：1.5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1.5 亿元

票面价格：100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5.60%（发行日 1 年期 shibor+1.2%）

主承销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此次

发行获得的资金将为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21 日


